
109.8.24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432 次會議紀錄 

1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432次會議紀錄 

109年 9月 9 日府都新字第 1097018681號 

壹、 時間：民國 109年 8月 24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貳、 地點：臺北市政府北區 2樓 N206會議室專區 

參、 主持人：陳副召集人信良代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簽到簿）                    紀錄彙整：黃映婷 

伍、 實施者已於會議中報告，並經委員及幹事充分討論，爰紀錄僅為摘要重點整理 

陸、 討論提案： 

一、 「變更（第四次）臺北市中正區永昌段三小段 159地號等 113筆土地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計畫案」所有權人異議審議核復案 (承辦人：事業科 倪敬敏 

2781-5696#3086)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無意見。 

(二) 財政局 陳幹事進祥（書面意見）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無涉本局協審事項，本局無意見。 

(三) 地政局 鄭幹事益昌（書面意見） 

無意見。 

(四) 交通局 蔡幹事于婷（書面意見） 

本案業於 108年 12月 2日取得使用執照，針對人陳獎勵停車位之回應內容，

本局原則無意見。 

(五) 消防局 林幹事清文（書面意見） 

本案所有權人異議，未涉本局權管，爰本局無意見。 

(六)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凃幹事之詠（書面意見） 

本科無意見。 

(七)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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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權利變換事宜，無意見。 

(八) 謝委員慧鶯 

1.有關陳情人提及玻璃有破裂之情形，因涉及住戶安全問題，請實施者說明。 

2.有關停獎車位是否有陳情人提及實施者有建議不能選配或限制不能選配之情

形，請實施者說明。現階段若地主欲改選為 B1、B2之停獎車位，且同意配合

停獎車位之規定，請實施者說明是否能將尚未對外銷售的停獎車位供地主改

選。 

3.依本案事業計畫核定內容，停獎車位是否交由未來本大樓管委會負責聘雇專

業廠商辦理，請實施者說明。 

4.另針對已對外銷售之停獎車位承購戶，是否瞭解該車位未來須統一交由管委

會營運管理，請實施者說明。 

(九) 林委員光彥 

1.本案停車獎勵車位對外開放部分，請實施者具體說明法規之依據。 

2.有關營業稅負擔部分，查陳情人所陳書面資料提及實施者與住戶有簽署都市

更新合作開發協議書，並約定營業稅由實施者負擔。另依大法官第 688號解

釋「營業人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2條「營

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等規定，故更新案是否有

將營業稅經交易後轉嫁於最終之買受人之相關案例、法令規定或協議書等，

請實施者說明及銷項稅額與負擔之關聯。 

3.有關實施者當時不建議地主選配 B1、B2層之停獎車位部分，有違反選配常理

之虞，因一般人停車通常優先選擇靠近地面層之車位，故建議實施者依委員

所提意見及決議，妥善處理相關權利義務。 

4.參考陳情人提供現況照片，本案增設公用停車位與法定停車位並無顏色區隔

及標示，請實施者依照事業計畫核定內容，逐條檢視是否符合事業計畫核定

內容及照實辦理。 

5.依本案事業計畫核定內容，本案停獎車位不論適用新、舊法令之規定，均應

對外開放供公眾不特定人使用，請實施者務必遵循。 

(十) 蕭委員麗敏 

1.有關停獎車位是否會依事業計畫核定內容辦理供公眾使用及統一營運管理，

請實施者詳加說明。 

2.有關簡報第6頁提及停獎車位為供公眾使用及具有公益性，依事業計畫核定內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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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所載由實施者統一營運管理，故當時不建議地主選配停獎車位，請實施者

說明實際是否會依照承諾事項辦理。 

3.有關停獎車位之產權狀態是否仍為實施者持有或已對外銷售，請實施者明確

說明。 

4.本日審議目的是審議核復，有關停獎車位部分，若實施者實際執行內容與事

業計畫核定內容不一致，經審議會審議核復後，仍無法接受實施者之作為，

請更新處說明對更新案後續程序之影響。請實施者知道行政程序影響之嚴重

性，請實施者妥善與陳請人進行協調溝通，務必履行審議會決議及事業計畫

書承諾事項，以符合公平原則，再次提醒實施者特別注意。 

(十一) 林委員秋綿 

1.委員的疑問是陳情人提供書面意見提及查詢到房屋銷售是搭配地下2樓停獎

車位，是否有部分房屋是搭配停獎車位銷售之情形，請實施者說明。 

2.有關事業計畫停獎車位部分，非敘明產權是否屬於管委會所有，惟敘明營運

管理屬於管委會聘請專業廠商負責，至於實施者提及已洽詢專業廠商研擬部

分，係屬於實施者預為準備之行為。 

3.有關實施者對外銷售停獎車位部分，依事業計畫內容規定無異議，惟要確保

實施者將對外銷售之停獎車位，明確告知承購人未來將交由管委會統一營運

管理，並公眾使用。 

4.若本案實施者有對外銷售停獎車位之情形，則地主就有選配停獎車位之權

利，請實施者說明是否願意讓地主更改選配停獎車位，並與欲更改選配停獎

車位之地主，釐清停獎車位之營運權，因未來需交由管委會統一營運管理，

並供公眾使用，以符合事業計畫核定內容。 

(十二) 簡委員裕榮 

有關停獎車位部分，當初實施者是否有限制地主不能選配之情形，又將停獎

車位對外銷售，是本次審議會爭議之問題點，請實施者說明清楚。因停獎車

位有營運管理之特性，除實施者與地主另有私約外，應回歸事業計畫核定之

選配原則。 

(十三) 遲委員維新 

實施者提及地主欲更換停獎車位需要雙方協商同意，因實施者回應已將部分

停獎車位對外銷售，故實施者應保障地主改選停獎車位之權利。 

(十四) 黃委員志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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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案實施者將尚未對外銷售之停獎車位，供地主更改選換，因涉及審議通

案原則，審議會應訂定停獎車位督導及取締等配套措施，請主管機關交通局

協助說明，避免改選停獎車位後涉及取締等相關糾紛。 

(十五) 虞委員積學 

1. 本案事業計畫報核日為99年3月22日，適用100年6月30日獎勵增設停車位規

定，依內政部函釋規定，供公眾使用包含社區住戶之使用，惟100年6月建築

技術規則修正後，同時廢止內政部函釋，本案係適用舊法停獎車位規定之更

新案。 

2. 如何落實事業計畫營運管理以供公眾使用，是更新案通案性要討論。另請實

施者說明本案如何落實對外供公眾使用及是否於買賣契約附條件約定，讓未

能選配停獎車位之地主較無爭議、平衡。 

(十六) 楊委員欽文 

1. 依現行法令規定，停獎車位對外開放營運需向交通局停車管理工程處申請停

車場登記證，停管處將依經營業者檢具之停車場配置圖、使用執照等相關文

件以核對車位數、位置，再予以核發停車場登記證。 

2. 依建管處現行法令規定，停獎車位需於取得停車場登記證後始得核發使用執

照，本案停獎車位適用之時點，請建築管理工程處協助說明。 

(十七) 都市更新處 

1. 審議核復部分是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規定，若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與

原評定價值有差額部分，由當事人以現金相互找補方式辦理；另非屬審議核

復部分，若實施者確實有與事業計畫核定內容不符之情況，則依事業計畫切

結書所載內容，同意由本府撤銷原授予之行政處分，並不得有異議，且不得

要求任何的賠償及補償。 

2. 有關變更(第四次)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業已核定公告實施，實施者續依

相關規定函請本處辦理囑託產權登記，故本處於109年6月12日囑託古亭地政

事務所辦理權利變換產權登記。目前本案地所除部分提出異議之所有權人尚

未完成產權登記，其餘大部分所有權人已完成產權登記作業。 

實施者說明及回應: 

（一） 有關停獎車位開放供公眾使用及有無限制選配部分 

1. 本案於99年3月22日報核事業計畫，適用100年修正前之停車獎勵法令規定辦

理。本案停獎車位係屬獨立產權而非屬管委會所有，且依法可售予不特定人

持有，其中亦包括都更戶地主及其他周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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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陸續完成交屋後已洽廠商辦理相關開放停車之配套設施，該廠商於臺北

市各大樓已具有豐富的執行經驗，且現勘後針對本大樓現況環境提出相關警

示標示、引導設備及停車動線等控管方案，未來實際施作時亦不影響其他車

位進出動線及管理。 

3. 本案依事業計畫核定之選配原則辦理，並無任何限制選配之條件，目前各戶

所選配內容均為地主自由選配結果，另與實施者有簽署協議書者從其約定辦

理；依事業計畫規定開放公眾使用應是針對停獎車位之使用權而非所有權，

目前對外銷售之停獎車位皆於買賣契約中載明該車位日後將開放對外使

用，且實施者後續針對停獎車位的公益性，仍會統一管理、對外開放不特定

人使用，另目前已進行研擬相關開放措施，後續將依循事業計畫核定內容辦

理。另本案審議過程中認為停獎車位日後將對外開放經營，故考量停獎車位

未來將集中管理及動線進出安全等因素，較不建議地主選配B1、B2之停獎車

位。 

4. 另本案已依事業計畫核定之選配原則辦理，現階段刻正辦理產權登記作業，

後續地主若欲更換選配車位仍須經雙方協議辦理。 

5. 有關停獎車位後續營運管理部分，依事業計畫核定內容，本案待產權登記完

成且大樓依法成立管委會後，由管委會聘專業廠商負責，惟現階段因配合地

主詢問停獎車位日後營運管理等相關內容，故實施者先行洽詢廠商提供諮詢

服務，目前本案已陸續完成產權登記作業，後續將輔導本大樓儘速成立管委

會，以利續行後續營運事宜。 

（二） 有關代收管理費部分，本案目前於計畫執行階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規定，實施者於本大樓未成立管委會前可視為管理負責人，因實際經驗考量

共同負擔內所提列公寓大廈公共基金通常不足，故由管理負責人統一於地主

差額價金繳領結算時預為代收每戶公共基金2萬元、管理基金2萬元、基本水

電費3仟元及每車管理基金5仟元，每戶應負擔之管理費、水電費等，管理負

責人得於代收款中按比例扣除，並於本大樓第一屆管理委員會至主管機關完

成登記且完成公共設施接管用印後三十日內，將預為代收之公共基金、管理

基金、水電費等資料造冊且餘額無息移交管理委員會。本項代收款若有已辦

理繳領結算之地主於現階段尚不願繳付者，實施者願意配合辦理退款，並由

該地主戶未來自行向本大樓管理委員會辦理。 

（三） 有關增設雨遮部分，本大樓建築規劃皆依本案事業計畫核定公告計畫內容辦

理且已核發使用執照，依法不得再行增設。 

（四） 有關牆壁龜裂部分，本大樓各戶室內採輕質隔間，部分牆面粉刷龜裂係因熱

脹冷縮反應致裝飾面材產生裂縫，不影響建築物結構安全，本公司將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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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修繕，並同意針對該修繕處保固期限自修繕完成日起算一年。 

（五） 有關營業稅負擔部分 

1. 因本案於99年3月22日報核事業計畫，依當時共同負擔提列基準表規定係未

將營業稅納入提列項目，且依財政部相關函釋規定，營業稅係由買受人負

擔，本公司辦理都市更新案係以建物交換地主土地，故表示地主向本公司購

買建物為最終之買受人，因此土地所有權人分配房屋之營業稅須由土地所有

權人自行繳納。另共同負擔提列基準已修法將營業稅納入提列項目，亦表示

營業稅依買受人繳納之精神，應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負擔。以及依本公司與

地主簽署協議書第5條規定，相關衍生之稅費應由雙方各自負擔。故本案不

論依上開財政部函釋規定或與本公司有簽署協議書者，均應各自負擔。 

2. 至有關陳情人所陳營業稅由建商負擔之判例，係因該判例之建商與住戶簽署

協議書內容有約定營業稅由實施者負擔，故與本案情況不同。 

3. 有關財政局無負擔營業稅部分，係因本案於審議過程經財政局要求實施者負

擔本項成本，實施者為順利推動本案都更重建作業，使住戶得儘早搬入新

家，故同意配合負擔財政局之營業稅，此為當時實施者配合辦理之原意。 

（六） 有關建材設備等級部分，本案均依事業計畫核定之建材設備等級表所載內容

辦理，且實施者於部分項目無償升級為第三級建材；倘若相關建材設備有缺

漏或故障情形，本公司亦會協同專業廠商積極協助個案處理，並盡力配合修

繕。 

（七） 有關大樓玻璃破裂及門鎖無法順利開啟部分，本公司將會同施工廠商儘速瞭

解發生原因及相關狀況，並積極協助個案修復完善或配合更換設備，努力消

除住戶對安全之疑慮。 

（八） 有關本案公共電費負擔部分 

1. 目前現場物業、保全及垃圾清運等公共空間清潔服務等費用，均由實施者支

付至今。至於所有權人於接管完成後所產生之各戶水、電、瓦斯費用應按使

用者付費原則，由住戶負擔。另針對本大樓公電用量，實施者亦協助解決住

戶需求，委託專業技師評估檢討公電用量，並向台電完成調降契約容量，以

降低每戶分攤公電電費之金額。 

2. 實施者自今年2月辦理房屋接管後仍持續支付本大樓電費，截至6月始陸續將

電費單據交由已接管地主自行繳付，尚未接管戶別，則仍由實施者支付中；

至於大樓公共水費亦由實施者支付至今。本公司為回饋地主，承諾就本大樓

公共電費部分，同意支付至109年年10月31日止。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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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陳情部分 

1. 本案異議人提及獎勵車位違反申請目的，選配階段以共同營運管理為由，要

求地主不得選配，非屬與權利價值有關之審議核復範疇，請實施者依原核定

計畫內容辦理，確實依營運管理計畫落實停獎車位供公眾使用。 

2. 本案銷售管理費及營業稅提列情形及營業稅繳納情形，非屬與權利價值有關

之審議核復範疇，請實施者依原核定計畫內容辦理，並妥與所有權人溝通協

調。 

3. 本案異議人提及驗屋狀況與計畫內容所提列之工程造價所附建材設備規定

不符，非屬與權利價值有關之審議核復範疇，請實施者依原核定計畫內容辦

理，並妥與所有權人溝通協調。 

4. 本案異議人提及產權尚未移轉完成前應由實施者負擔公用電費及計畫書承

諾保固期間與實際情形不符之情事，非屬與權利價值有關之審議核復範疇，

經實施者說明支付公共電費至109年10月31日止，予以同意，其他相關內容

請實施者依原核定計畫內容辦理。 

（二）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本案依 108 年 6 月 17 日修正發布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8條規定

所訂之評價基準日為 98 年 9 月 30 日，二樓以上均價為 501,002 元/坪，共

同負擔比 42.42%，第四次變更內容未涉及以上變更，異議人提出更新後單

價低估之意見，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決議維持原核定計畫內

容，請實施者妥與所有權人溝通協調。 

二、 「擬訂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二小段 831-3地號等 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鄧伊菱 2781-5696#3079） 

討論發言要點： 

（一）財政局 戴幹事國正 (書面意見) 

1. P13-2：申請容積移轉支付繳納容積代金費用請說明審議情形後續並依本府

核定容積代金額度提列及檢附佐證文件。 

2. P13-4：表 13-3營建工程標準造價計算表（21樓）之地上層複價合計仍有

誤，請修正。P13-3連動地上層非群樓層部分造價計算式請一併修正。 

3. 人事行政管理費（5％）及風險管理費（11.25％）以上限提列，共同負擔比

38.67％，提請審議會審議。 

（二）地政局 吳幹事丹鈴(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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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估價相關意見。 

（三）消防局 林幹事清文 (書面意見) 

有關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活動空間部分，本局無意見。 

（四）交通局 洪幹事瑜敏(書面意見) 

本案業經109年4月23日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

決議通過在案，停車出入口位置、身心障礙者汽機車停車位調整及停車位數

量部分，本局無意見。 

（五）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顏幹事邦睿 (書面意見) 

檢視前次會議本科所提審查意見，申請人業已說明、修正，本科無意見。 

（六）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書面意見) 

本案前於109年5月28日都審核定在案。另以109年8月19日以北市都設字第

1093075361號函回復調整柱位等，得免辦理都審變更設計程序。 

實施者說明及回應: 

（一） 本案容積移轉代金將進行第二次專案小組估價審查。 

（二） 本案財務計畫誤植處將配合修正，另依自提修正事項之建築設計調整，財務

計畫配合修正。 

決議： 

（一）建築規劃設計部分 

1. 本案都市設計審決情形，經實施者說明，並經168專案小組會議討論，予以

確認。 

2. 本案規劃地上21層、地下5層，法定汽車位83輛，實設汽車位133輛，自設50

輛汽車位，工程造價及共同負擔之費用，經實施者說明必要性，業經168專

案小組會議討論，予以確認。 

3. 有關停車出入口位置及行動不便者汽機車停車位調整位置，經實施者說明，

業經168專案小組會議討論，予以確認。 

（二）財務計畫部分 

本案人事行政管理費(5％)及風險管理費(11.25％)均以上限提列，共同負擔

比達 38.46％，業經 168專案小組會議討論，予以確認。  

（三）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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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於法定容積部分核計之獎勵，同意給予874.55平方公尺(21.58％)。 

2. 建築物結構安全條件獎勵，同意給予97.38平方公尺(2.4％)之獎勵容積。 

3. 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之建築設計獎勵，同意給予324.18 平方公尺(8％)之獎

勵容積，並請實施者後續依103年11月10日公布之「台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提列綠建築管理維護費用；另請實施者依依協議書約定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

及於使用執照核發後2年內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黃金級」以上。 

4. 無障礙環境設計獎勵，同意給予121.57平方公尺(3％)之獎勵容積，並請實

施者繳交無障礙設設計保證金，另請實施者依依協議書約定於使用執照核發

後2年內達到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第

二級。 

5. 耐震設計獎勵，同意給予405.23平方公尺(10％)之獎勵容積，並請實施者繳

交耐震設計保證金；另請實施者依協議書約定於使用執照核發後2年內取得

耐震設計標章。 

6. 時程獎勵，同意給予283.66平方公尺(7％)之獎勵容積。 

7. 全體同意採協議合建實施，同意給予202.61平方公尺(5％)之獎勵容積。 

8. 處理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之樓地板面積獎勵，同意給予384.00平方公

尺(9.48％)之獎勵容積。 

9. 容積移轉部分，同意依本府都市發展局審查結果，給予1,342.11(33.12％)，

之獎勵容積。 

（四）聽證紀錄 

本案報核迄今尚無陳情意見，得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免辦理

聽證，倘本案於核定前有爭議，應補辦聽證並再次提請大會審議。 

（五）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大會審議通過後實施者收受審議會會議紀錄起3個

月內應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會

審議。實施者得參考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公告成果告示牌樣式自行設置，以

推廣都市更新成效。 

三、 「擬訂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五小段 2地號等 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都

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陳信嘉 2781-5696#3087)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財政局 戴幹事國正（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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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變-2頁，審議會版及第二次審議會版變動內容(五)稅捐之營業稅金額誤

植，請修正。 

2. 地質改良及升降機械車位特殊工程費用32,400,000元，提請審議會審議。 

3. 本案建築規劃設計費依臺北市建築師酬金放寬標準加計2%與一般審議案例

不同，提請審議會審議。 

4. 都市更新規劃費依提列總表加計20％，請實施者說明合理性，提請審議會審

議。 

5. 人事行政管理費(4％)、銷售管理費(5％)及風險管理費(10％)，共同負擔比

34.02％，提請審議會審議。 

6. 第15-7頁表15-8整體更新事業開發收入表分配單元總價小計金額有誤，併請

修正財務計畫相關連動數值。 

（二） 地政局 吳幹事丹鈴（書面意見） 

地政局無意見。 

（三） 交通局 洪幹事瑜敏（書面意見） 

本局無意見。 

（四） 消防局 蔡幹事長銘（書面意見） 

1. 規劃之救災活動空間位置現況有路樹，請申設單位再次確認救災活動空間範

圍內無突出固定設施、障礙物、交通號誌、停車格、路燈、變電箱、雨遮、

裝置藝術或植栽等，且救災活動空間上方均保持淨空，無高壓電線或其他纜

線及植栽…等，不影響雲梯消防車停放及操作。 

2. 救災活動空間規劃於慢車道上(道路中央有分隔島)，請於圖面明確標示實際

道路淨寬。 

（五）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顏幹事邦睿（書面意見） 

檢視前次會議本科所提審查意見，申請人業已說明、修正，本科無意見。 

（六）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書面意見） 

無意見。 

（七）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陳幹事家邦（書面意見） 

本案更新單元東側臨敦化北路側基地(建築線)以外至既有排水溝間之公有

人行道區域，若實施者考量與基地範圍內人行道之整體美觀及ㄧ致性，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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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地外公有人行道為高壓磚以外之材質時，應檢附相關圖說以書面向新工

處提出人行道認養申請，認養申請方式及應備證件可至本府「市民服務大平

台」網站輸入【人行道認養】進行查詢，並俟新工處審核同意後始能施作。 

（八） 建築管理工程處 甘幹事子楠 

1. 本案無障礙車位原設置於地下層，現已調整至地面層，符合規定。 

2. 本案計畫書標示設置機車升降機，目前皆統一名詞為「客貨用升降機」，並

請標示180公分*240公分，請修正。 

（九） 蕭委員麗敏 

1. 依實施者簡報第28頁，本案二樓以上均價為每坪1,079,490元，旅館每坪均

價為1,078,928元，多功能會議室每坪均價為1,079,490元，而多功能會議室

是本案位於地下一層的單元，由簡報中表格內容並無法判讀二樓以上均價內

容是否正確，且是否多功能會議室單價剛好等於二樓以上均價，請實施者與

估價師釐清確認。 

2. 二樓以上均價，涉及綠建築保證金計算，請實施者釐清確認。 

（十） 劉委員秀玲 

P5-6，圖 5-5圖例有誤，敦化南北路特定專用區，現依圖例僅標示 A區，B

區部分並非住宅區，請實施者釐清修正。 

實施者說明及回應: 

（一） 本案特殊費用之汽機車昇降機費用已由實施者自行吸收；另有關地質改良費

用，業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審查後約4730萬，惟考量地主負擔，亦由實施

者吸收部分費用，僅提列3,240萬元。 

（二） 本案建築設計費與都市更新規劃部分原依合約金額提列，惟配合前次審查意

見，調整以建築師酬金中標及提列標準金額提列，管理費率亦依前次審查意

見下修，調整後共同負擔比例下修約1.3%。 

（三） 有關幹事所提建築規劃、消防救災意見及計畫書誤植部分，後續配合審查意

見修正調整。 

（四） 有關更新後二樓以上估價結果會再與估價師確認。 

決議： 

（一） 建築規劃設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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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汽機車昇降設備規劃及出入動線相關檢討，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

論後，予以同意。另有關客貨用升降機文字、尺寸標示，請依建管處意見修

正。 

2.本案更新前所有權人為 2人，申請△F1容獎比例為 45.39%，劃定更新單元

時經第 174次審議會決議作金融、辦公之商業使用，惟本案僅一層部分設置

金融保險業，其他標準層皆為旅館業使用，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

後，予以同意。 

3.本案公益性回饋原本規劃於地下一層設置多功能會議室，不定期舉辦藝文活

動；惟考量該空間可及性不佳建議改以捐贈都更基金方式作為公益回饋，經

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地下一層設置之多功能會議室得依實施者實

際需求調整修正，另以捐贈都更基金 6,852,392元作為公益回饋，予以同意。 

（二） 消防救災部分 

本案消防救災活動空間部分，請依消防局意見修正。 

（三） 財務計畫部分 

1. 本案提列地質改良特殊工程費用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審查結果費用為

47,301,460元，實施者自行吸收部分，僅提列32,400,000元，經實施者說明

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2. 本案建築設計費以建築師酬金標準表中級費率提列加計2%工程造價；都市更

新規劃費以提列標準加計20%費用提列，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

予以同意。 

3. 本案所有權人2人，實施方式為權利變換，提列人事行政管理費(4%)、銷售

管理費(5%)及風險管理費(10%)，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

意。 

（四） 估價部分 

本案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更新後二樓以上均價(1,079,490元/坪)，共同

負擔比 34.02%，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請依委員、幹事意見修

正。 

（五）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 △F1（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之獎勵容積），同意依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核發使用執照所核准之建築容積，給予地上層1,255.49平方公尺（法定容積

32.79％）、地下層482.46平方公尺（法定容積12.60％）之獎勵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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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3（更新時程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268.01平方公尺（法定容積7.00％）

之獎勵額度。 

3. △F5-1（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調和之

建築設計、無障礙環境、都市防災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382.88平方公尺（法

定容積10.00％）之獎勵額度。 

4. △F5-3（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之獎勵容積）原則同意給予287.52平方

公尺（法定容積7.51％）之獎勵額度，後續授權更新處核實計算後給予獎勵

額度；另請實施者將人行步道以順平處理，並設置標示牌，明確標示留設面

積、位置及無條件供公眾通行，並於住戶規約中載明。 

5. △F5-6（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綠建築設計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229.73平方

公尺（法定容積6.00%）之獎勵額度，並請實施者後續依103年11月10日公布

之「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提列綠建築管理維護費用，惟不得納入本案共

同負擔費用提列；另請實施者依協議書約定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於使用執

照核發後2年內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 

（六） 聽證紀錄 

本案報核迄今尚無陳情意見，得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第1項規定免辦理聽

證，倘本案於核定前有爭議，應補辦聽證並再次提請大會審議。 

（七） 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修正後通過，後續請實施者於收受會議紀錄起3

個月內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

審議會審議。實施者得參考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公告成果告示牌樣式自行

設置，以推廣都市更新成效。 

四、 「擬訂臺北市信義區永吉段二小段 33-2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

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林均郁 2781-5696#3075）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本案討論前，簡委員伯殷、遲委員維新及謝委員慧鶯已依各級都市更新及爭

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辦法第8條規定，自行離席迴避。 

（二） 財政局 許幹事珍妮(書面意見) 

本案已核定事業計畫內容未提列營業稅，惟權利變換計畫增加提列營業稅項

目，請實施者明必要性及合理性後提請審議會審議。 

（三） 地政局 沈幹事冠佑(書面意見) 

本局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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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通局 洪幹事瑜敏（書面意見） 

權利變換計畫部分，因無涉交通事項，爰本局無意見。 

（五） 消防局 林幹事清文(書面意見) 

本案未涉「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相關規定，爰本局無意見。 

（六）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顏幹事邦睿(書面意見) 

本案係涉及權利變換計畫，本科無意見。 

（七）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書面意見) 

本科無意見。 

（八） 林委員光彥 

1. 本案於104、105年間召開三次審議會，並於第266次決議通過，惟實施者於

審議會決議通過，權變計畫確認後，重啟估價程序，致所有權人權值有大幅

度變動，請實施者詳述理由及考量後明確回覆。 

2. 有關陳情人表示選配位址位於車道上方，確實於居住習慣不符，另有噪音干

擾，應屬於個案處理，倘實施者進行協調，並考量換戶，應無違反公平性原

則，請實施者朝換戶方向辦理。 

3. 合建契約雖屬實施者與住戶之間之行為非審議會審議範疇，惟依陳情人表示

合建契約已載明營業稅由陳情人負擔，又提列共同負擔，請實施者通盤考量

合理性及適法性以避免本案之爭議及引起訴訟。 

（九） 蕭委員麗敏 

1. 本案重新辦理估價之理由為辦公室估價邏輯前後差異，請實施者說明更新後

之產品有無變更調整？ 

2. 許多地主表示車位選配無法加選需重新抽籤之理由，請實施者進行說明。 

3. 關於選配位址於車位上方之所有權人表示希望換戶，請實施者再說明是否同

意換戶？ 

4. 事業計畫載明之選配原則為審議之通案原則，至於實施者與地主之私約已超

過審議會之範疇，故事業計畫所載之車位選配原則，是否有不合宜之處？至

於所有權人表示期望換戶，實施者表示涉及選配原則及公平性之問題，倘其

他住戶並無表示換戶，僅有極少數住戶有特殊之狀況，建議實施者進行溝通

協調，並非朝完全否決之方向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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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在此與所有權人說明： 

(1) 估價日期有法令適用日之限制，故進行第二次估價評估時，法令適用日亦

無法調整，仍須回歸101年10月17日之價格日期。 

(2) 因本案為舊案，故雨遮依舊法可進行登記，就估價之通案原則，有登記之

部分即納入價值評估之考量。 

(3) 比準戶無估價僅為評估基準參考，對實際估價並無影響。 

6. 本案較多之爭議為車位之選配，多數所有權人表示實施者並無進行溝通，請

實施者進行加強溝通協調。 

（十） 簡委員文彥 

提醒實施者本案選配原則應回歸原核定之事業計畫，除非所有權人有重複選

配之情況，否則請依照權值讓所有權人進行選配，調整住戶位置；令車位部

分之選配仍然請所有權人依事業計畫選配原則辦理。 

（十一） 簡委員裕榮 

本案於本(109)年6月辦理聽證時，會後即請實施者與地主進行溝通協調，本

次審議會之意見多數與聽證重複，建議實施者加強溝通。 

（十二） 陳副召集人信良 

1. 都市更新後所有權人依原位址進行分配，所有權人所期待之「一坪換一坪」

之觀念，仍應考量舊屋換新屋之成本，惟實施者獲利與所有權人權益之差

距，請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加強溝通。 

2. 另部分所有權人表示與實施者簽訂之合建契約已納入營業稅，公展之權利

變換計畫書共同負擔已納入營業稅，該部分實施者仍須進行釐清。 

3. 海砂屋及災損之建物，因有安全疑慮，為現階段本市都市更新優先處理原

則，但住戶仍應與實施者進行溝通協調，拋去過去不愉快之經驗，本案仍

請實施者持續進行溝通，並請實施者將溝通之情形，提請下次審議會討論。 

4. 本案委員們均表示選配位址於車位上方之所有權人係屬個案，請實施者考

量以個案情形，讓所有權人進行換戶。 

實施者說明及回應： 

（一） 本次報告書無修正任何產品，與事業計畫核定之圖面相同。 

（二） 多數實施者分配之車位已於 107 年依私約方式召開增購會議，讓住戶以優

惠價格增購，惟當次會議出席之少數住戶無抽到車位，係因全案規劃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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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287 部，更新後戶數為 312 戶，倘有多餘之車位，將盡量以優惠之價格

讓售與住戶。 

（三） 另分配房屋於車道上方之所有權人，在選屋會議或是辦理事業計畫報核前

即已跟所有權人進行說明，惟本案選配原則為原樓層原位置分回，基於公

平性之原則倘有部分住戶更換位置，則將陸續有所有權人提出換戶之意

見，將會打破選配原則，造成權利變換計畫推行之困難，惟將持續再與陳

情人具體溝通。 

（四） 有關溝通協調事宜，本案已整理於權利變換報告書之附件冊，本案自 105

年執行至今已辦理多場說明會，後續將再跟陳情人溝通，並作具體回應。 

決議：本案陳情意見眾多，請實施者妥與陳情人溝通協調後，請實施者將溝通協調

情形納入計畫書，請實施者於收受審查會會議紀錄起 3個月檢具修正後計畫

書送都市發展局申請再提會審議。 

 


